学生餐饮用房合同
甲方：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乙方： 
为了增加校区服务保障功能，为广大师生的学习、生活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甲方将后勤临时经营用房租赁给乙方经营，为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利，特订立如下合同：
一、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经营范围
乙方租赁甲方                           后勤临时经营用房， 
在营业用房规定范围内经营：                                     
三、学生餐饮用房费                    元人民币 。
四、租赁期内的管理
    1、乙方在租赁期间必须服从甲方的相关规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检查、监督。
2、学生餐饮用房费在签订合同后一次缴清。
3、签订合同时乙方需交履约保证金                元人民币（合同金额的20%）和水电费押金             元。乙方在合同期内完全履行合同且无任何违约行为，并且水电费全部结清，合同期满后15无内无息退还合同履行保证金和水电费押金。
4、乙方所用的水电费按南通市营业用标准按实结算收取。
5、合同期内，乙方应在批准的范围内合法经营，未经批准一律不得擅自改变经营项目或超范围经营，若乙方因经营需要扩大或改变经营范围，必须以书面形式上报甲方，得到甲方批复同意后方可执行。
    6、租赁经营期间，乙方不得以甲方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乙方对外发生的债务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7、乙方的营业活动必须在门面房内进行，不得扩大至室外占道经营；门面房室内外卫生实行“三包”，不乱堆放货物阻塞通道；门面房的门面标识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严禁乱张贴；门面房内严禁搭建阁楼；门面房内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使用液化气鑵等明火设施，并配备必须的灭火设施。甲方负责对门面房进行管理和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承包人将下发限期整改通知，并处200－500元罚款，若甲方连续三次发给整改通知，仍不能整改到位，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8、乙方经营期间，乙方应本着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思想，文明经商、礼貌待客，不得发生打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否则，一经发现，不论何种原因，甲方均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责任。
    9、乙方经营期内，乙方出售的商品，要明码标价，向消费者提供正式销售票据，不得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腐烂变质、有损健康及过期商品，不得销售“三无”商品以及从事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活动。一经发现乙方有上述行为，甲方有权 解除合同，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10、乙方经营期间，甲方或南通大学累计接到三次或三次以上对乙方投诉的，甲方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解除合同。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合同期内，甲方有权根据法律、法规、行业管理规定以及甲方的相关管理规定对乙方进行监督、检查与管理。
    2、甲方按合同条款向乙方收取租金、水、电费等。如乙方不能如数缴纳，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
    3、甲方向乙方提供经营场所，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
    4、如乙方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和后勤保障部的规章制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并视情节给予处罚，直至解除合同。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乙方对甲方提供的经营场所、固定资产等有保管责任，不得转租、分租，不得用于抵押债务或挪作他用，租赁经营期满如数交还甲方。
    3、乙方对经营场所进行装修，须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费用自理。
4、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做到合法经营、证照必须齐全。如违规违法经营被执法管理部门处罚，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
5、乙方已经明确知晓，所承租甲方的房屋系校内临时经营用房，且对房屋的现状和甲方及南通大学对于门面房的管理规定已经完全知晓。乙方因经营所需办理的工商、质检等登记手续的，由乙方自行负责办理，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
七、合同变更和终止
1、租赁经营期满，合同自然终止，不再续签。
2、无论任何原因，本合同被解除、终止、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或者甲方通知乙方解除、终止合同的，乙方须在上述事由发生的15天内或者甲方通知的期限内将经营用房内所有物品与资产清理完毕，打扫干净交还甲方，乙方不得破坏房屋结构。如果乙方逾期交还房屋的，则视为留在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均为废弃物，甲方可自行启用房屋并任意处理屋内的物品且无需对乙方进行任何补偿。此外，乙方占用房屋期间，除了承担违约金之外，还需要按照三倍租金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占用费。
3、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无法继续经营，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合同自然终止。
4、合同的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且采用书面的形式，任何口头的形式的承诺将不被双方所认可。
5、乙方如有违约行为，则履约保证金和押金冲抵违约金，甲方无需退还。
6、如果在本协议期间，因甲方或学校因校园管理、后勤经营管理、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承租的房屋不再出租或拆除的，自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之日起，本合同自行解除。乙方无违约的情况下，甲方可退换履约保证金和押金，并可退还已交租金但实际未承租期间内的房租。
八、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需履行本合同条款，若有违约，违约方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伍仟元人民币。
2、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终止或解除合同，收回房屋，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和水电费押金：
① 擅自转租、转让或变相转租、转让他人的；
② 利用房屋进行非法活动，受到司法机关处理的；
③ 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或结构，不听劝阻改正的；
④ 经营有碍校园环境、人身安全或其他违禁项目的；
⑤ 发生打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⑥ 商品质量问题，或有其他商品问题不及时整改的；
⑦ 其他违反合同规定、安全责任书条款以及门面房经营守则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损坏学校声誉的。
九、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招标文件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相关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 ，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乙方执壹份，甲方执叁份。
十二、双方有效的送达地址
甲方的有效送达地址：  南通市崇川区啬园路9号
联系人：   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经营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0513-85012217
乙方的有效送达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特别提示：请双方认真仔细填写送达地址，该地址将作为双方之间重要法律文件的送达地址。如果发生变更，必须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另一方按照上述地址送达的，视为收悉。双方之间的法律文件，以手机信息形式通知的，自信息发出时视为送达；以快递或者挂号信方式送达的，自该信件寄出之日起第三日或者被退还之日起视为送达；任何情况下，甲方将通知等文件张贴在乙方承租的房屋外部的，视为乙方收到。
甲  方：                                    乙  方：           （签章）
                                                        
年    月    日
